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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师〔2015〕114 号 

 

 

 

各学院、各有关单位： 

经校长办公会议同意，现将《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外

出学习实践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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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出学习实践是加强研究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的重

要环节。为加强对我校全日制研究生外出从事专业实践和科研工

作的规范管理，提高研究生联合培养的质量，切实有效地做好协

同育人的保障工作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本办法适用于全日制研究生因培养需要到校外单

位进行的学习、实践（实习）或课题研究等活动。 

第二条  全日制研究生外出学习实践，必须经导师同意后，

由学院、校外实践单位、校内导师、研究生共同签订《华南师范

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外出学习实践协议书》，协议书由学院存档备

查，外出学习实践学生名单则按规定表格填好盖章后报研究生院

备案。境外学术交流与实践还须报学校相关部门审批与备案。 

第三条  全日制研究生外出学习实践前，须提交《华南师范

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外出学习实践计划表》；学习实践过程中，须

遵守校外实践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并定期向校内导师汇报学习

实践进展情况；完成外出学习实践后，应及时向校内导师汇报实

践情况，外出学习实践占培养方案相应学分的，还须填写《华南

师范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外出学习实践报告及考核评价表》，接受

校外实践单位和校内所在学院的考核评价。考核评价表一份由学

院存档，一份毕业时归入学生个人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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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外出学习实践的监管和协调； 

负责学校牵头组织的外出学术交流与活动的实施与管理；负责为

全体研究生购买校方责任保险。 

第五条  学院负责本院全日制研究生外出学习实践的审批、

管理、考核以及提供相应的组织和经费保障。各学院应成立由分

管领导为负责人的全日制研究生外出学习实践领导小组，具体落

实全日制研究生外出学习实践相关工作，领导小组名单须报研究

生院备案。 

第六条  各学院须对学生进行安全、知识产权和保密等方面

的教育，为本院全日制研究生外出学习实践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伤

害等相关保险，保证外出专业实践相关津贴的发放，做好与校外

实践单位之间有关学习与实践事宜的联系与沟通，并承担相应责

任。 

第七条  校外实践单位应按照已签订的《华南师范大学全日

制研究生外出学习实践协议书》中的相关内容，切实履行对其所

接收研究生的日常管理、安全保障、以及协议中承诺的其他责任

与义务。 

第八条  导师负责指导学生制定外出学习实践计划，负责与

其所指导研究生的校外导师的对接与定期沟通。学生在外学习实

践期间，导师应定期通过电话、网络或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学生保

持经常性联系，应及时反馈并协助处理研究生在外出学习实践过

程中出现的问题，确保研究生外出学习实践保质保量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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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学院和导师应全程对研究生进行安全教育，研究生

应主动接受安全教育，学习安全知识；学院应建立研究生外出学

习实践的应急反应机制。 

发生突发事件时，各方应本着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理的原

则，力争将事态平息在萌芽状态。导师、相关学院应协同学校相

关职能部门做好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处置工作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9月 8日印发  

责任校对：马冬秀 邓静薇  


